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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作品性

◆林雅鑫

(江南大学, 江苏 无锡２１４１２２)

【摘要】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人工智能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同时引发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在著作权领域的探

讨.文章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可作品性的认定,应当采用独创性判断的客观标准,将符合作品形式外观并且作者对独

创性有实质性贡献的人工智能生成物纳入«著作权法»的保护范畴,同时结合有关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的司法实践

探索,提出相关建议,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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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被大量地应用到社会生活中

的各个不同领域。 剖析人工智能的工作机理，可探知人工

智能生成物具有如下三大特点：第一，人工智能生成物的

“产生质量”与人类创作物并无明显差别。 第二，人工智

能生成物的“产生速度”较人类创作物更为迅速，人工智能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创作出人类需要花上很长一段时间才能

完成的作品。 第三，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产生过程”较人

类创作物更为稳定，不同于人类创作所需创作灵感辅助，人

工智能只需具备相应的运作条件，便可在大数据背景下，通

过计算组合生成全新的内容，同时内容生成的频率也十分

稳定。

人工智能生成物在著作权领域的问题不是全新的课题，

在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２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将腾讯公司诉上海

盈讯科技案作为２０２０年度５０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之一予以

发布。 在该类案件中，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属于作品，是

否可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引发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争

论。 作为一类新生客体的人工智能生成物，若其具备可作

品性，如何认定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归属以及保护范围，

从而让各方利益主体的权益得到平衡？ 上述问题都将是现

行著作权领域亟待解决的难题。

二、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作品性分析

探析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具有可作品性，是否能够被纳

入我国《著作权法》保护范围的问题，是对人工智能生成物

采用何种保护路径、如何分配与平衡各方权益的前提和

基础。

(一)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作品性争论

在学界讨论和司法实践中，人工智能输出的内容是否受

著作权保护，争议焦点在于它能否满足“作品”的构成要件

以及是否符合我国《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３条的规定，受著作权保护的

“作品”应当符合以下要件：一是属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

内；二是具有独创性的智力成果；三是能以一定形式表现。

但我国现行法律对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属于《著作权法》中

定义的作品，并没有作出规定。 理论界与实务界在人工智

能生成物能否满足构成作品要件一、要件三的问题上，基本

认可。 因此，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构成作品，其主要争议

点在构成要件二上，即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具有独创性的智

力成果。

独创性是《著作权法》的价值和灵魂，是判断能否构成

作品的核心要素。 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具备独创性，

目前学术界分为了“肯定说”与“否定说”两派观点。“肯

定说”认为，人工智能所生成之物来源于人工智能自身，而

非抄袭或是剽窃他人成果，因此具有独创性。 人工智能的

使用者与研发者在通过研发者预先设计的算法程序生成作品

的过程中，研发者的算法编写过程、使用者对于输入命令的

选择和安排均属于其参与了创作过程，应被认定为具有一定

的独创性。“否定说”则主张，人工智能自身属于机械，不

具有产生思想的意志，所以人工智能生成物本质上缺乏独创

性。 人工智能的生成作品是由程序研发人员通过设计好的

算法编写程序，在作品生成过程中，既没有人工智能程序能

够发挥其思维进行创作，也没有体现研发者和使用者的情感

表达和智力思想，故而无法体现独创性表达。“肯定说”与

“否定说”分歧源于对作品独创性所采用的判断标准不同，

继而得出了两种完全相反的结论。

独创性一般按照“独”与“创”两步分别进行判断，

“独”是指独立，“创”则是指创作，创作的应当是“智力成

果”。 以用人工智能生成一首诗歌为例，现针对这一作品的

构成要件逐一分析。 首先，诗歌属于“作品”所限定的文

学领域；其次，该诗歌能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该

首诗歌满足作品前两项构成要件，现重点分析是否满足第三

项“具有独创性的智力成果”的构成要件，实践中对此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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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最为激烈。

所谓“智力成果”，一般是指人们通过智力劳动创造出

的精神财富或精神产品，即通俗意义上的主体限定只能是

人，而显然人工智能并非“人”。 因此，大部分观点认为人

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不满足作品第三项构成要件，因此不属于

《著作权法》中定义的“作品”。 而不同的观点认为不应将

“智力成果”仅限定为人，而应作广义解释，人工智能是人

的大脑和身体的延伸，因此，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也属于人

的劳动成果。 此外，也有观点认为作品重点应当是独创

性，不应过分强调人智力成果的属性，如果从客观主义出

发，人工智能生成的许多内容可以被认定为具有独创性，进

而属于作品。

立法层面，由于现行著作权法律、行政法规并未明确界

定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属性及权利人，因此导致司法实践中

存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 被称为人工智能第一案的

“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诉百度公司”案，一审法院北京互联

网法院认为，自然人创作完成应是符合《著作权法》作品的

必要条件。 由于分析报告不是自然人创作的，因此，即使

威科先行库“创作”的分析报告具有独创性，该分析报告仍

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二审法院北京知识产权

法院观点与之类似，维持了一审判决。

而被称为人工智能第二案的腾讯公司诉上海盈讯科技案

与之相反，对于由该 Dreamwriter软件创作的作品，一审法

院深圳市南山区法院认为，在涉案文章生成过程中，文章框

架模板的选择和特定用语的设定、数据抓取和填补触发条件

的设定等均由主创团队相关人员选择与安排。 原告主创团

队的上述选择与安排属于与涉案文章的特定表现形式之间具

有直接联系的智力活动，符合《著作权法》关于创作的要

求，故该文章构成作品。

通过百度案与腾讯案可以看出，差异来源是不同裁判者

思路和看法的差异，探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立法上的缺失以及

法律本身的滞后性，尤其是上位法《著作权法》中相关规定

的缺失，导致对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是否属于作品观点迥

异，部分观点认为应看重人的智力成果的构成要件，并以此

否认构成作品，而部分观点认为，应将人工智能视为人进行

创作的工具，是人思维的延伸，从该种意义上认为人工智能

生成的内容属于“作品”。

王迁教授则在《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

定性》一文中表示，“《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是鼓励作品

的创作，因此，作品是作为有血有肉的自然人对于思想观念

的表达，由非人类‘创作’的东西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

上的作品。”但也有律师认为，《著作权法》的创立，旨在激

励文学艺术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承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的“可作品性”并不与立法宗旨相冲突。

由此可以看出，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构成“作品”

的讨论，在学术界和实务界均有不同的声音：部分专家和学

者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符合“作品”构成要件与立法宗

旨；但也有部分法官和学者认为，《著作权法》是为“人

类”制定的法律，不能将“机器”生成的内容与之等同。

(二)人工智能生成物独创性判断标准的选择

独创性标准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强调作者属性的主观

标准，另一类是强调作品属性的客观标准，它们有着不同的

判断逻辑和价值取向。 从主观标准的角度看，独创性应反

映出创作者的创造意图和独特之处，而且只能是人类作者的

精神创造。 从客观标准的角度看，独创性侧重于对作品的

外部表达，并且是以一般读者的客观评价作为判断依据。

笔者认为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具备独创性问题，应

采纳客观判断标准，摒弃主体因素的考量需求，聚焦于表达

的生成即更有利于《著作权法》立法目的的实现，也更符合

现阶段我国的发展需求。 与主观标准相比，客观标准具有

独特的理论优越性，也更能体现法律的立法宗旨，有利于在

司法实践中统一裁判标准。 客观标准以作品的外在表现形

式为判断对象，并且这个标准没有包括作者的主观因素，所

以它打破了“生成物虽然有独创性，但却不属于作品”的悖

论，从而避免了以主体视角来判定生成物不是作品而导致的

逻辑错误，也消除了主观标准对于主体资格判定的冗余。

而作者也需对作品的独创性有实质性的贡献。 首先应

明确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作者必然不可能是人工智能，是属于

用户还是其他哪个主体，还有待商榷。 独创性并非有和无

的问题，而是高和低的问题。 即便在人工智能生成文章的

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来源于人工智能研发者或者运行者的选择

和安排，这种选择和安排也要达到一种实质性贡献的程度才

可，而不是有独创性的贡献就可认定为享有版权，否则也达

不到认定作品所应具备的高度。 如果人工智能的使用者深

度参与到“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不断向人工智能提供更多

信息，比如提供足够完备的内容概要，对生成的文本进行反

复调整、完善和反馈，让使用者的个性化选择、判断、安排

和技巧在其中逐渐地表现出来，则最终生成的文本就具有独

创性，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三、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保护策略

人工智能发展的特点决定了其技术迭代的周期短、速度

快，将对现有法律体系尤其是著作权保护体系带来极大的挑

战。 ２０２３年３月，美国版权局对《ZaryaoftheDawn》MidＧ

journey部分版权保护案进行了裁决，这意味着美国版权官

方首次在 AI版权问题上做出相应表态，综合该裁定全文，

版权局的裁定虽然否定了对 Midjourney生成作品的保护，

但在认定层面也划定了界限，即“人的创意性”，如果作者

能够在最终生成图片中体现出自己的创意性，版权局依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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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可以将其纳入保护范畴。 美国最高法院多次表示，作为

一个宪法问题，版权只保护那些超过最低限度创造性的作

品。 如果内容中“完全缺乏创造性的火花，或轻微到不存

在的程度”，就不能获得版权法的保护。

随着强人工智能产品相继落地，人机协作范式可能会成

为内容创作领域的常态化实践，AI生成的作品以及相应的

权属及保护问题亟须法律的明确界定。 虽然从目前国内外

案例来看，人工智能输出的内容本身很难被直接认定为作

品，但并不意味着人机协作下完成的内容在整体上无法受到

版权法保护。 一方面，人工智能生成物若能够体现人类独

创性的贡献，那么整体上便可以构成符合《著作权法》要求

的作品；另一方面，《著作权法》只保护上述作品中人类创

作的部分，并且这些部分“独立于”且“不影响”AI生成材

料本身的法律属性判断。

国内各界对于 AI生成物是否构成作品之所以长期存在

争议，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把讨论的前提界定好，把 AI
自动生成和辅助创作混为一谈。 实际上，在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９
日发布的《经修订的关于知识产权政策和人工智能问题的议

题文件》中，便已经阐释自动生成和辅助创作的划分是解决

这个问题的前提。

因此，笔者认为，从著作权制度视角看，可以探索对AI
“辅助创作”和“自动生成”的内容进行二分保护。 除此之

外，建议立法机关将《著作权法》修订早日提上议程，针对

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加快进行针对性立法，基于人工智能生

成的不同内容在判断、定性上存在不同的方式和特点作出不

同规定，甚至可以针对文字内容、美术内容、音乐内容等进

行分类规制，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构成作品的判断标

准以及判断方式，如是否需要考量人类独创性、智慧贡献、

选择在生成内容过程中所占的比重等。

四、结束语

　　在当前数字科技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正越

来越多地适用于数字内容领域的创意性生成工作——在文

学、绘画、影视等领域释放技术带来的新价值。 随着人工

智能的深入发展，基于 AI创作的作品形式必将更加丰富，

进一步对著作权的现有规则和标准提出挑战，但也不能每次

出现新事物时就一味地提倡打破现有的法律体系或者制定新

法。 立法者应当积极面对挑战并解决难题，不断跟进领域

内的最新发展情况，不断关注当前立法能否满足行业发展和

社会需求，并且在不同的价值之间做好平衡，一方面应当在

司法实践中，通过现行法律制度的合理解释，加大对人工智

能的保护力度，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应对未来人

工智能生产内容的法律制度进行探讨，以应对相关领域存在

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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